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度廉政會報召開情形摘要表
	開會時間/地點
	114年10月27日/永華市政中心3樓西側會議室

	主席
	鄭局長新輝(王副局長崑源代理)

	出席委員
	王副局長崑源、楊副局長智雄、林專委谷達、簡專委兼代理科長文達、姜科員聿恬(代)、溫助理員甯鈺(代)、蔡股長幸彤(代)、王科長曉慧、李主任玫臻、林專員宏儒(代)、文股長筱筑(代)、鄭主任淑盈、張主任冰嫈

	列席單位
(或人員)
	鄭組長盛南(代)、楊資安顧問雯珺、劉科員姮伶、吳科員睿哲、楊科員雅晴

	議題案件數
	專題報告
	1案
	討論提案
	1案
	臨時動議
	0案

	重要議題案由及裁示(決議)事項

（請以條列簡要敘明）


	壹、報告事項(3案)
一、上次會議主席裁(指)示事項辦理情形。
項次1（晶廉獎參獎）：請政風室協助業務單位選擇競參利於獲獎之議題，以利資料整備。
項次2（專題報告輪序）：請政風室協助業務單位框列特定議題或業務亮點，適時導入廉政創新。
項次3（禁止使用及採購「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）：建議政風室定期提醒機關學校同仁注意盤點，並適時輔以案例宣導，以善盡督導管理之責。
決定：3案均解除列管。
二、「114年1月至10月廉政工作執行情形報告」(報告單位：政風室)。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
三、專題報告：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簡介（報告單位：本局政風室）。

決定：准予備查。因應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新法實施，請政風室適時提供同仁相關諮詢或協助。
貳、提案討論(1案)
一、為彙整本局公益揭弊者保護法執行成效及案件處理疑義，協請本局所屬機關學校配合執行。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參、臨時動議(無)
肆、其他重要裁(指)示事項

政風室既已著手建立標準作業流程，建議可製作宣傳樣張，俾利同仁即時掌握重點，增進操作熟悉度。

	後續執行情形
	本次會議紀錄簽奉核定後，業以114年11月25日南市教政字第1141578507號函，請本局各科室及所屬機關落實辦理，並列為下次會議追蹤考核事項。




承辦人：劉姮伶            職稱：科員              電話：06-2991111分機8887





註：


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對外資訊網設置「廉政會報」專區，並依此格式揭露開會情形、防貪、肅貪相關議案等執行成效或成果報告。


本表以2頁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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